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０３

证券简称
：

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９

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股东减持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接到股东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在近期减持部分已解禁的本

公司股份，累计已超过本公司总股份的

１％

。 具体情况如下：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期间通过深圳交易所挂牌交易减持本

公司股份

２

，

６２３

，

６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１．２０％

（包括减持已解禁的限售股

２

，

６１８

，

５７９

股，减持二级市场购入

股份

５

，

１０５

股），成交均价

１３．８４

元。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份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份比例
（

％

）

宁波广联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８

，

２２２

，

７２８ ８．３４ １５

，

６０４

，

１４９ ７．１４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１１１

，

３６４ ４．１７ ６

，

４９２

，

７８５ ２．９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１１１

，

３６４ ４．１７ ９

，

１１１

，

３６４ ４．１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买入公司股票

５１０５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卖出该部分股

票，所产生的差额作为盈利已上缴公司。

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本公司股份，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本公司

总股份的

１％

。

特此公告。

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600293� � � � �

股票简称
：

三峡新材 编号
：

临
2009- 01 6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6

月

24

日， 本公司接第二大股东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4243.44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32%

）通知：

2009

年

6

月

23

日，该公司将其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分行的本公司

4743.44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77%

）中的

500

万股流通股办理了证券

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同日，本公司接第三大股东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3689.9

万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10.71%

）通知：

2009

年

6

月

23

日，该公司将其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

本公司

4189.9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16%

）中的

500

万股流通股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

600293� � � � �

股票简称
：

三峡新材 编号
：

临
2009- 01 7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6

月

24

日， 本公司接第二大股东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4243.44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32%

）通知：

2009

年

6

月

23

日，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平台减持三峡新材股份

5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5%

，占本公司流通股的

2.33%

）。

2009

年

6

月

24

日， 本公司接第三大股东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3689.9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71%

）通知：

2009

年

6

月

23

日，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平台减持三峡新材股份

5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5%

，占本公司流通股的

2.33%

）。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６１

证券简称
：

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８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 �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书面方

式向本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通知。本次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部分经营性资产并租

赁以上门店超市部分经营综合超市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股份”）签署《资产收购协议》和《房屋租赁合

同》，公司向华联股份出售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以下简称“标的门店”）的部分经

营性资产。同时，公司租赁标的门店的超市部分继续经营综合超市。资产出售价格为

５７９５．５５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吉小安、畅丁杰、牛晓华回避表决。

该项交易事前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议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方法合理，未发现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情况：回避表决

３

人，同意

５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６１

股票简称
：

华联综超 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９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及租赁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关联方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华联

股份”）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本公司向华联股份出售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

阳昌鑫店三家门店（“标的门店”）的部分装修及设备等经营性资产（“标的资产”）。同时，公司租赁标的门店

的超市部分继续经营综合超市。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与关联方北京华联商厦股份

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北京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本公司向华联股份出售北京

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标的门店”）的部分装修及设备等经营性资产（“标的资产”）。同

时，本公司租赁标的门店的超市部分继续经营综合超市。

由于本公司与华联股份存在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第二部分所述），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事前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本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吉小安、畅丁杰、牛晓华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通过

了该项议案，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在表决时均投同意票，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议关于本次交易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方法合理，未发现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华联股份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１

、华联股份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７．２１％

的股份；

２

、本公司董事吉小安、畅丁杰同时在华联股份担任董事职务；本公司董事牛晓华同时在华联股份担任

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本公司副总经理马婕、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翠芳同时在华联股份担任

董事职务；

３

、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联集团”）同时为华联股份的第二大股

东，持有其

１９．７５％

的股份。同时，华联集团为华联股份的潜在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工商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５０

号

实收资本：

２４９２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国清

主营业务：购物中心的建设与经营管理等。

截止

２００８

年底，华联股份总资产为

８５５２０．３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３９４１．９６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华联股份实现营业

收入

３７１５２．２８

万元，净利润

５０２１．４３

万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华联股份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净资产

５％

且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公司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的经营用房均是从相关产权人租赁而来，总租赁建

筑面积分别为

６２５００

、

４２０００

、

４４５３１

平方米（原来的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原租约”）。

本公司为专注于综合超市业务的公司，华联股份为专注于经营商业地产和购物中心业务的公司。为充

分发挥其各自的经营优势，拟将本公司在原租约项下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由华联股份享有和承担；华联股

份在承接原租约后，将经营综合超市业务的物业面积（“目标房屋”）出租给本公司，供本公司继续经营综合

超市业务；考虑到在华联股份承接原租约后，整体物业将由华联股份整体经营，因此，本公司将除经营综合

超市业务之外的其他经营性资产出售给华联股份。

２

、标的资产为本公司开设的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的部分装修及设备等经营性资

产（超市经营用资产除外）。

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没有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

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和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开业，运营情况良好。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标的资产的

评估价值为

５７９５．５５

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非流动资产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５．５５

固定资产
３３２．７０ ３３２．７０ ３２９．６４

其中
：

机器设备
３３２．７０ ３３２．７０ ３２９．６４

其他资产
５

，

４５７．９９ ５

，

４５７．９９ ５

，

４６５．９２

资产总计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５．５５

负债总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５．５５

三家门店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北京上地店

８４９．８８ ８４９．８８ ８３１．１９

北京回龙观店
１

，

１３４．８３ １

，

１３４．８３ １

，

１３８．０１

沈阳昌鑫店
３

，

８０５．９９ ３

，

８０５．９９ ３

，

８２６．３６

合计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５．５５

租赁年限与租金标准：

项目 租金标准 租赁年限
北京上地店

１．７５

元
／

日
／

平方米
１９

北京回龙观店
１．９０

元
／

日
／

平方米
１８

沈阳昌鑫店
３８

元
／

月
／

平方米
２０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资产收购协议

出卖人：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交易标的：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的部分装修及设备等经营性资产

交易价格：

５７９５．５５

万元人民币

交易结算方式：收购人应当在交割日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出卖人

书面通知收购人的银行账户。

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协议于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生效：

（

１

）协议所述的标的资产买卖事项经双方董事会和收购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

）原租约已由收购人依法承接；

（

３

）《房屋租赁合同》已经生效。

２．

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人：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目标房屋：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与经营综合超市有关的部分商业用房，建筑

面积分别为

９２２１

、

８４６１

、

８１２１．６

平方米

租金标准和租赁期限：见本公告第三部分。

交易结算方式：自起租日开始，租金每月支付一次，于每月月初

１０

日内支付本月租金。

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自以下条件同时满

足时生效：

（

１

）出租方和承租方的董事会及出租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合同；

（

２

）出租方、承租方和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的、约定将承租方在原租约项下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由出租

方享有和承担的三方协议已生效。

（二）定价政策

标的资产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列示

的相关资产评估值为转让价格。租赁价格参照周边同类型物业的租赁价格，经双方协商后确定。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从本身具体情况来看更适合定位于购物中心业态，公司

将目标门店的非超市业务转让给专业经营购物中心业务的华联股份，把目标门店建设成购物中心，有利于

提高目标门店的整体聚客能力，从而也有利于超市业务销售的提升。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议关于本次交易表决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

定价方法合理，未发现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与华联股份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

２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８６

证券简称
：

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５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４２．４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北新建材”）唯一非流通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中国建材”）和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简称“中国建材集团”）共同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其中：

中国建材向流通股股东安排

４５

，

６３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对价，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付

２

股对价

股份；

中国建材集团向流通股股东安排

８７

，

３８１

，

４５０

元现金对价，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付

３．８３

元现金对价。

综合以上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 股实际获付

２

？ 股股份和

３．８３

元现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为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原非流通股股东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同日对价股份上市流通。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

������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
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

除上述法定承诺以外
，

中国建材无其他承诺
事项

。

中国建材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目
前

，

中国建材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为

５７

，

５１５

，

０００

股
，

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１０％

，

持股数量无
变动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２．４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无限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３．６２ ４２．４０ ０

合计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３．６２ ４２．４０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４２．４０％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０ 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６３

，

６４１ ０．０１％ ０ ６３

，

６４１ ０．０１％

９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４３

，

９１８

，

６４１ ４２．４１％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６３

，

６４１ ０．０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１

，

２３１

，

３５９ ５７．５９％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５７５

，

０８６

，

３５９ ９９．９９％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３１

，

２３１

，

３５９ ５７．５９％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５７５

，

０８６

，

３５９ ９９．９９％

三
、

股份总数
５７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７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０１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５２．４０ ５７

，

５１５

，

０００ １０％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４２．４０

无

合计 ３０１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５２．４０ ５７

，

５１５

，

０００ １０％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４２．４０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 ２８

，

７５７

，

５００ ５％

２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 ２８

，

７５７

，

５００ 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保荐机构核查，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

１

、上述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满，且中国建材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比例（或数量）等于中国建材所

持全部限售期满股份的比例（或数量）；

２

、中国建材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中国建材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３

、北新建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存在由其他股东代为垫付对价的情形；

４

、中国建材不存在对北新建材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北新建材对中国建材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

５

、中国建材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违规减持存量股份的

情形；

６

、上市公司股票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

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等有关规定，中国建材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就出售解除限售股计划做出如下

承诺：

１

、中国建材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

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的计划；

２

、如果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北新建材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

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中国建材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北新建材对外披露出

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时间、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
：

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８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赵国清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书面方式向本

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赵国清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收购关联方华联综超三家门店部分经营性资产并将超市部分租给华联综超经营综合超市的

议案》

公司拟投资

５７９５．５５

万元收购华联综超拥有的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经营性资产，并整体租赁

上述店铺物业经营商业项目。

该议案详细内容见《关联交易公告》。

由于华联集团为公司的潜在控股股东，而华联综超为华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议案中的资产收购构

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吉小安同时担任华联集团的董事长职务、在华联综超担任董事职务；公司董事畅丁

杰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董事和总裁职务、在华联综超担任董事职务；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牛晓华

同时在华联综超担任董事职务；公司董事李翠芳同时在华联综超担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董

事马婕同时在华联综超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上述人员构成关联董事，在本次会议中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在北京设立

２

家、在沈阳设立

１

家、在兰州设立

１

家分公司，经营商业项目。

表决情况：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三、《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中信银行上地支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一年。该项授信由北京华联集团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华夏银行东外支行申请

１

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三年。该项授信由公司的子公司北

京华联（大连）综合超市有限公司以其房产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提议对《公司章程》的进行如下修改：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５０

号；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６

。”

修订为：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为：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开路

１

号；邮政编码：

１０１１０５

。”

表决情况：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五、《关于聘任朱长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认可，同意聘任朱长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朱长军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六、《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四项议案，并同意向公司

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附件：朱长军先生简历

朱长军先生

３６

岁，研究生学历，曾任华联集团总裁助理、投资发展部总监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负

责公司投资事务。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
：

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９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收购及租赁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与关联方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华联综超”）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北京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和《租赁合同》，公司收购华联综超的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

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标的门店”）的部分装修和设备等经营性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主要包括综

超租赁面积部分之外的门店装修改造工程和扶梯、电梯、监控设备、食阁成套设备、交换机、物业管理用维

修设备等等相关设备）。同时，公司以转租人身份将标的门店的超市部分出租给华联综超继续经营综合超

市。

２．

公司是华联综超的第二大股东；华联综超的第一大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联集

团”）同时是公司第二大股东，也是公司潜在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该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此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吉小安、畅丁杰、牛晓华、

李翠芳和马婕回避了对本事项的表决。独立董事经事前认可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

交易遵守了自愿、公平、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华联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１

号四川经贸大厦负

２

层

３

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小海

注册资本：

４８

，

４８０．７９１８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１１８５７３７

主营业务：经营大型综合超市

股东情况： 华联综超的第一大股东为华联集团， 持有华联综超

１１０

，

４４８

，

８６５

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２２．７８％

；公司是华联综超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华联综超

３４

，

９６９

，

９２１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７．２１％

；

２．

关联方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

华联综超是一家大型连锁零售企业集团，主营业务为经营大型综合超市，华联综超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证券代码为

６００３６１

。截止

２００８

年底，华联综超净资产为

１７６

，

３８８．２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华联综超实现营业收入

８６．１８

亿元，净利润

１．１７

亿元。

３．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是华联综超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其

７．２１％

股份；另外，华联综超的第一大股东华联集团同时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１９．７５％

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４３６

号），核准公司向华联集团发行

２４４

，

６５０

，

５０１

股人民

币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该事项实施完成，华联集团将合计持有公司

２９３

，

８５９

，

３４３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５０％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董事吉小安同时担任华联集团的董事长职务； 公司董事畅丁杰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董事和总裁

职务、在华联综超担任董事职务；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牛晓华同时在华联综超担任董事职务；公

司董事李翠芳同时在华联综超担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董事马婕同时在华联综超担任副总经

理职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根据华联综超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原租约”），华联综超租赁相关产权人其拥有的位于下述地

址的标的物业经营用房，经营大型商业项目；

（

１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与信息路交叉口东北角的“硅谷亮城”项目一号楼房屋的地下一层的部分

商业用房，总租赁建筑面积约为

６２５００

平方米。

（

２

）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回龙观饭店东侧回龙观购物中心的部分商业用房， 总租赁建筑面积约为

４２０００

平方米。

（

３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昌鑫置地广场的部分商业用房，总租赁建筑面积约为

４４５３１

平方米。

原租约具体内容：

租金标准及租赁期限：

项目 租金标准 租赁总面积
（

㎡

）

租赁年限
（

年
）

北京上地店
１．７５

元
／

日
／

㎡

６２５００ ２０

北京回龙观店
１．９０

元
／

日
／

㎡

４２０００ ２０

沈阳昌鑫店
３８

元
／

月
／

㎡

４４５３１ ２０

原租约的租金标准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出租人保证其合法拥有标的房屋的产权。

租赁用途：华联综超整体租赁上述物业及辅助场地，设立大型商业项目，并拥有装修改造和转租的权利。

起租日确定：自出租人依约向承租人交房日起，承租人对房屋进行必要装修和筹备开业，承租人开业

日即为起租日。

物业管理：承租人自行承担物业管理事务，出租人不收取物业管理费。

华联综超为专注于综合超市业务的公司，公司为专注于经营商业地产和购物中心业务的公司。为充分

发挥其各自的经营优势，公司有意整体经营大厦物业，而华联综超有意仅使用大厦物业中的部分面积经营

综合超市。为此目的，公司和华联综超已与产权人达成一致，同意将华联综超在原租约项下的一切权利和

义务转由公司享有和承担。公司与华联综超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根据前述合同，公司

在承接原租约后，同意将华联综超原在大厦物业中经营综合超市业务的物业面积（“目标房屋”）出租给华

联综超，以供华联综超继续经营其综合超市业务；考虑到在公司承接原租约后，大厦物业将由公司整体经

营，因此，公司和华联综超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根据该协议，由公司向华联综超收购

大厦物业中由华联综超拥有的除经营综合超市业务之外的其他经营性资产。

２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为华联综超开设的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的部分经营性资产（超市经

营用资产除外），具体包括综超租赁面积部分之外的门店装修改造工程和扶梯、电梯、监控设备、食阁成套

设备、交换机、物业管理用维修设备等等相关设备。

标的资产均为华联综超在签署原租约后投资进行的装修改造及设备购置。 华联综超在与产权人签署租

赁合同后，对标的房屋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改造，并购置了经营必须得设备，如电梯、交换机等。此次收购的

标的资产均为华联综超投资，根据“谁经营谁分摊”的原则，公司向华联综超购买其投资的、归属于超市部分

以外的外租区部分的装修及设备。华联综超经营的超市部分内的装修和设备产权依旧归华联综超所有。

标的资产经双方确认，并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

第

１５８

号”评估报告，因此，标的资产

５

，

７９５．５５

的作价是合理。

公司在与产权人重新签署租赁协议，整体租赁标的房屋后，将标的房屋改造为购物中心模式，其中超

市部分面积租赁给华联综超继续经营超市（标的房屋总面积和华联综超超市部分面积详见本文“五、

２．

（

１

）

租赁年限、租赁面积与租金标准”），其他部门面积将对经营品类组合进行统一规划，优先出租给必胜客、肯

德基、屈臣氏等战略合作伙伴，剩余部分面积将根据经营类型不同，分别出租给其他中小租户。

标的房屋房产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涉及任

何诉讼或仲裁。

（

２

）收购涉及资产的帐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

产评估价值为

５７９５．５５

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北京上地店

８４９．８８ ８３１．１９

北京回龙观店
１

，

１３４．８３ １

，

１３８．０１

沈阳昌鑫店
３

，

８０５．９９ ３

，

８２６．３６

合计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５．５５

（

３

）该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４

）关联交易标的门店运营情况

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和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开业，店面周边居

民密集，已开始进入成熟期，运营情况良好。鉴于上述三家门店经营面积较大且所处商圈较为优异，不适合

单纯经营超市，经与华联综超协商，公司决定收购上述门店部分经营性资产，改造为购物中心经营。华联综

超将作为购物中心的主力租户，租赁超市部门面积继续经营综合超市。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标的资产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８

号列示的相关资产评

估值为转让价格。租赁价格经双方协商后，按照原租约的租金标准执行。由于原租约的租赁价格是参照市

场价格并经充分协商确定的，因此也保障了公司出租给华联综超的租金标准的公允性。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资产收购协议

成交金额：

５７９５．５５

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标的资产的交付和付款安排：双方经协商同意，华联综超将于《资产收购协议》生效日（“交割日”）将标

的资产交付给公司， 华联股份应当在交割日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华联

综超书面通知的银行账户。

协议的生效条件：协议于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生效：

（

１

）协议所述的标的资产买卖事项经双方董事会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

）原租约已由乙方依法承接；

（

３

）《房屋租赁合同》已经生效。

２．

房屋租赁合同

（

１

）租赁年限、租赁面积与租金标准

项目 租金标准 华联综超租赁面积
（

㎡

）

标的房屋总面积
（

㎡

）

租赁年限
（

年
）

北京上地店
１．７５

元
／

日
／

㎡

９２２１ ６２５００ １９

北京回龙观店
１．９０

元
／

日
／

㎡

８４６１ ４２０００ １８

沈阳昌鑫店
３８

元
／

月
／

㎡

８１２１．６ ４４５３１ ２０

（

２

）租金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

３

）付款安排：租金每月支付一次，于每月月初

１０

日内支付本月租金

（

４

）能源供应安排：

公司有责任维持各项能源供应、使用系统的正常持续运行，为承租人安装独立的能源计量器具，对承

租人实行分表计费，并为承租人使用各项能源在能源供应单位分别单独立户；鉴于标的房屋空调系统无法

独立， 双方商定， 公司在租赁期内按每天每平方米人民币

０．５

元向乙方收取标的房屋的空调电费和使用费

用；如因出租人原因导致承租人不能得到持续的能源供应、给承租人造成损失的，由出租人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此费用可直接冲抵承租人应付租金。如导致承租人无法继续经营的，承租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出租人

应赔偿承租人的全部经济损失。

（

５

）物业管理事项：

Ａ．

所有土建工程的维护、修理，包括建筑基础、建筑结构、屋顶防漏等。

Ｂ．

所有公共部分的绿化、保安、清洁卫生（包括垃圾的定点清运、杀虫灭害防疫、外立面清洗等）和环境

的建设、维护、管理及公共能源费、管理费等所有公共费用的承担。

Ｃ．

维持各项能源的持续供应，维持各项能源使用权在合同期有效存续和完整。

Ｄ．

华联综超租赁面积内的场地日常维护、保洁、保安等由华联综超承担。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

Ａ．

出租方和承租方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合同；

Ｂ．

出租方、承租方和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的、约定将承租方在《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

由出租方享有和承担的三方协议已生效。

（

７

）协议有效期限：

１８－２０

年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购物中心的建设与经营管理，公司目前正处于

业务转型期，资产规模小，此次收购对公司加强主业，提高购物中心资产规模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此次收购的标的门店有着商圈优良，客流量大的特点，项目周边居民密集且购买力强。由于标的门店

均为新开门店，需要一定的市场培育期，故目前盈利能力不强，但随着商圈的逐步成熟，其盈利能力必然会

显著提升。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将青海、大连两家商业物业租赁给华联综超经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披露日共计收取华联综超租

金

９０８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该事项已事先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方法合理，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加强主业，提高规模和盈利水平，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资产收购协议》及《房屋租赁合同》。

４．

评估报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
：

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０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塔五层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星期五）

重大提案：

《公司收购关联方华联综超三家门店部分经营性资产并将超市部分租给华联综超经营综合超市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会议有

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塔五层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凡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保

管的本公司股东名册内之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

大会，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收购关联方华联综超三家门店部分经营性资产并将超市部分租给华联综超经营综合超市的

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审议事项的提案内容分别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

（

２

）由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加盖法人印章或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决策机构签署的书面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

３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票账户卡；

（

４

）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委托人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票账户卡；

（

５

）由代理人转委托第三人代表股东（包括法人股东、个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

ａ

、委托人、授权代理人及第三人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ｂ

、委托人的股票账户卡；

ｃ

、由

委托人签署并经公证的授权代理人可以转委托第三人出席本次会议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ｄ

、 授权代理人签

署的委托第三人出席会议的授权委托书。

（

６

）出席本次会议的前述人员应向大会登记处出示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

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原件，并向大会登记处提交其他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塔

１７

层本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７

联系电话

／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３７９３７

联 系 人：周剑军 邹铁伦

２

、会议期及费用：本次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会议人员按时参加，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附：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仅供参考，股东可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反对弃权

１

《

公司收购关联方华联综超三家门店部分经营性资产并将超市
部分租给华联综超经营综合超市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在“赞成”、“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其他栏打“

х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

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委托单位：（盖章）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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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

00051 6� � �

证券简称
：

开元控股公告编号
：

2009- 030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09

年

6

月

24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王爱萍董事长主持。

经会议认真审议和投票表决，通过了下述决议：

通过 《关于收购宝鸡市九华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7.08%

股权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公司连锁百货发展战略，加强对宝鸡市九华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九华

城建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决定以公司自有资金

2600

万元收购李志君先生、郭丽萍女士分别持有的九华

城建公司

16.67%

、

10.41%

（合计

27.08%

）的股权。此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九华城建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根据发展连锁百货的需要，拟将该公司名称变更为开元商城宝鸡有限公司（暂定名）。 具体内

容详见

2009

年

6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收购股权公告》。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0516

证券简称
：

开元控股 公告编号
：

2009-031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交易概述

2009

年

6

月

24

日，本公司与李志君先生、郭丽萍女士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分别以

1,600

万元、

1,

000

万元受让其持有的宝鸡市九华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华城建公司

"

）

16.67%

、

10.41%

的

股权。 此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九华城建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此

次收购股权，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均投赞成票。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股权出让方为李志君先生、郭丽萍女士，李志君先生为九华城建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

住所陕西省宝鸡

市渭滨区渭工路市级机关小区；郭丽萍女士为九华城建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

住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渭

工路市级机关小区。 李志君先生和郭丽萍女士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李志君先生、郭丽萍女士分别持有的九华城建公司

16.67%

、

10.41%

的股权。

宝鸡市九华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9,600

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李志君先生，注册地点为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渭工路

19

号，经营范围为：国内商业、房地

产开发、物业租赁和管理、停车场、日用品修理、商品信息咨询，具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二级资质。 现有股东

情况为：本公司持股

7,000

万元，占

72.92％

；李志君先生持股

1,600

万元，占

16.67％

；郭丽萍女士持股

1,

000

万元，占

10.41％

。 对于本次股权转让，李志君先生和郭丽萍女士之间互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2007

年，为了实施公司发展连锁百货的战略，公司在抓好西安开元商城经营的基础上，加快了在省

内二级地市拓展的步伐，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7,000

万元投资控股九华城

建公司，占九华城建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注册资本的

72.92%

。

公司控股九华城建公司后，投资开发建设集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

--

国际·万象商

业广场项目，该项目位于宝鸡市内主干道经二路商业闹市街区，是宝鸡市商业最为集中、最繁华的区域，

建成后，将成为宝鸡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大型购物中心。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的施工，并

已开始进行装修、招商工作，将于

2009

年内开业运营。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西安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九华城建公司总资产

51,786.86

万元，负债总额

42,463.86

万元，股东权益

9,323.01

万元，

2008

年度无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

-66.99

万元。 该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合同主要内容：

（

1

）交易金额：本公司以货币方式购买李志君先生持有的九华城建公司

16.67％

股权及郭丽萍女士持

有的九华城建公司

10.41％

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

1,600

万元、

1,000

万元，合计

2,600

万元。 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持有九华城建公司

100%

股权，九华城建公司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2

）本公司在合同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李志君先生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0%

即

160

万元，向郭丽萍女士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0%

即

100

万元；在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

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向李志君先生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即

1440

万元，向郭丽

萍女士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即

90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关税费，由交易各

方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各自承担。

（

3

） 本公司同意九华城建公司以每平方米

5,000

元的价格将国际·万象商业广场项目第一层沿文化

路的

4

间门面房（面积

272 m2

，不含公摊）出售给李志君先生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房产转让价为

136.00

万元，购房事项所涉及的相关税费由买卖双方依据国家法律及相关规定各自承担。

（

4

）李志君先生、郭丽萍女士保证所转让的前述股权，为其合法持有、且并未设立任何质押或其它第

三人权益。

（

5

）违约责任及争议的解决：合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即构成违约，违

约方应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交易各方就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

商方式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6

）合同经交易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以九华城建公司经审计的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此次

转让价款合计为

2,600

万元。

五、涉及本次收购股权的的其他安排

此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九华城建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发展连锁百货的需要，拟将

该公司名称变更为开元商城宝鸡有限公司（暂定名），并修订公司章程，组建新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此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此次公司收购九华城建公司

27.08%

股权，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公司连锁百货发展战略，加

强对该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公司将进一步加快国际·万象商业广场项目的建设进度，确保按期投入运营，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

七、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合同》；

3

、九华城建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